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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6         证券简称：恒银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信托产品逾期兑付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2024）京民终 844 号，关于天津致融建

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因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原

审被告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金易晟辉置业有限公司、天津

星耀投资有限公司、福建万合鸿业建设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不服北京金融法院(2023)京 74 民初 1148 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已审理终结，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一、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运营和公司日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60,000.00 万元

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

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并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1-012）。 

2021 年 7 月 13 日，公司购买了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

的“国民信托·慧金 8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金额为 17,000.00 万元，期限 18 个

月，预期年化收益率 11.00%。截止目前，公司共计收到该产品投资收益 1,2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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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本金 16,999.15 万元及剩余投资收益到期未兑付。 

2021 年 9 月 10 日，公司购买了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安信托”）的“长安宁—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金额为 1,500.00 万元，期

限 12 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 8.00%。截止目前，公司共计收到该信托产品投资

收益 63.67 万元，本金 1,500.00 万元和剩余投资收益尚未兑付。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购买信托产品逾期兑付的风险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2-31），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购买信托产品

逾期兑付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2-042）、《关于购买信托产品逾期

兑付的风险提示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2-043），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披露了

《关于购买信托产品逾期兑付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3-004）、于 2024

年 5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购买信托产品逾期兑付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4-017）。 

 

二、购买信托产品的进展情况 

（一）2022 年 9 月 6 日，公司收悉长安信托“长安宁—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临时公告，主要内容如下：融资方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未按照《长安宁—

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贷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如期履行还款义

务，已造成信托计划逾期。上述信托产品逾期的原因为，受“猪周期”影响，正邦

集团有限公司近期因流动资金紧张，导致信托产品发生逾期未兑付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安宁—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无实质性进

展，待有后续进展公司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法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购

买信托产品逾期兑付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截止目前，本次信托计划的情况如下： 

受 

托 

方 

理财产品 

名称 
成立日 原到期日 

目前 

状态 

实际投入

金额 

（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 

（万元） 

已实际取

得的收益

（万元） 

长安

信托 

长安宁—盈

祥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2021年9月

10日 

2022年9月

9日 

信 托

计 划

逾期 

1,500.00 1,500.00 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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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接到国民信托的信息，国民信托向《国民

信托·慧金 8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借款人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发

送《付款通知函》，督促借款人及时偿还未兑付本金及利息，天津致融建筑材料

销售有限公司未偿还应付本息，国民信托多次要求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

司、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金易晟辉置业有限公司、天津星耀投资有

限公司、福建万合鸿业建设有限公司履行还款和担保义务，但各方均未履行。国

民信托为保护合法债权，维护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特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金融法院已审理，案号为（2023）京 74 民初 1148 号，判决内容如下： 

1、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国民信托

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99,990,000.00 元； 

2、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国民信托

有限公司利息 17,384,736.03 元、罚息(自 2022 年 1 月 13 日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

应付罚息 280 元；自 2022 年 7 月 13 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10,000.00 元为基

数，按照年利率 18%计算；自 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199,98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8%计算)、复利(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的复利 12,658.33 元；2022 年 1 月 13 日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的复利

2.12 元，以 5,816,153.62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

年利率 18%计算：以 72.71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7 月 13 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按年利率 18%计算：以 5,815,862.8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按年利率 18%计算；以 5,752,646.9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2 月 20 日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18%计算)； 

3、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国民信托

有限公司律师费 200,000.00 元、保全保险费 91,703.57 元； 

4、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就判决第 1 项、第 2 项、第 3 项确定的天津

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的给付义务在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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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就判决第 1 项、第 2 项、第 3 项确定的天津致融

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的给付义务在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6、福建万合鸿业建设有限公司就判决第 1 项、第 2 项、第 3 项确定的天津

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的给付义务在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7、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有权以天津金易晟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不动产

(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纪念馆路与咸阳北路交口西北侧瑞玺大厦的 112 套房产和其

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所得价款在判决第 1 项、第 2 项、第 3

项所确定的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8、驳回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不服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的（2023）京 74 民

初 1148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7 月 4 日立案，2024 年 7 月 29 日开庭审理，现

已审理终结。 

截止目前，本次信托计划的情况如下： 

受 

托 

方 

理财产品 

名称 
成立日 原到期日 

目前 

状态 

实际投入

金额 

（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 

（万元） 

已实际取

得的收益

（万元） 

国民

信托

有限

公司 

国民信托·慧

金 87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2021年7

月13日 

2022年12

月20日 

信 托

计 划

逾期 

17,000.00 16,999.15 1,298.59 

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信托等风险理财产品或逾期情形。 

 

三、后续处置工作进展及计划安排等 

（一）长安信托“长安宁—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前述项目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无实质性进展，待有后续进展公司会及时披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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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目前工作进展及计划安排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法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购买信托产

品逾期兑付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二）国民信托“国民信托·慧金 8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9 月 9 日下发的《民事判决书》（2024）京民

终 844 号，判决内容如下： 

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6,669.27 元，由上诉人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负

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的国民信托“国民信托•慧金 8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金额为

17,000.00 万元，以及购买的长安信托“长安宁•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金额

为 1,500.00 万元，前述产品均已逾期尚未兑付。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前述逾

期兑付信托产品 2022 年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共计 3,200.00 万元，2023 年度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共计 6,800.00 万元。 

 

五、风险提示 

根据《民事判决书》相关判决内容，本判决虽为终审判决。但本次投资款项

的收回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并基于非保本理财产品的性质，故存在本息不能

全部兑付的风险，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目前

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及日常经营资金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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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密切关注本信托计划的相关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11 日 


